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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

来源于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鲁西化工”或“公司”）。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泰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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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

公司聊城鲁西双氧水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发生安全事故的临时

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中泰证券作为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一期)（债券简称：18 鲁西 01，债券代码：112825.SZ）的债券受托

管理人，持续密切关注对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根据《公司债券发行

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及本期债券

《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现就本期债券重大事项报告如下： 

一、全资子公司聊城鲁西双氧水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发生安全

事故 

（一）重大事项基本情况 

2023 年 5 月 1 日 8 时 36 分，鲁西化工全资子公司聊城鲁西双氧水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氧水公司”）双氧水装置发生爆炸着火事故。当日

12 时 20 分，火情全部扑灭，泄漏已封堵完毕。经环保部门监测，目前周边大

气环境正常。为全面排查安全隐患，双氧水装置已于第一时间停运，关联生产

装置已停车。目前经调查核实，事故造成 9 人死亡、1 人受伤、1 人失联。目

前，失联人员仍在全力搜救中。 

（二）双氧水公司基本情况 

双氧水公司成立于 2019 年 8 月 19 日，产品主要为双氧水，现有生产装置

7 套，双氧水产能 40 万吨/年（折百），注册资本为 55,000 万元，经营范围包

括：双氧水的生产与销售；化工新材料的科研与开发；钢材、润滑油、液压油

的购销；以上经营范围的进出口业务。 

双氧水公司 2022 年实现营业收入 10.92 亿元（其中对外销售收入 7.01 亿

元，产品自用实现收入 3.91 亿元），占公司 2022 年实现营业收入 303.57 亿元的

3.6%；双氧水公司 2022 年实现净利润-0.46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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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发生重大事项对公司经营情况和偿债能力的影响 

根据《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聊城鲁西双氧水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发生安全事故的公告》，本次事故造成的直接损失尚在统计中，公

司已向承保财产一切险等险种的保险公司申报理赔。公司目前停产及关联装置

涉及双氧水、己内酰胺·尼龙 6、多元醇装置，具体复工时间待科学评估确

定。公司其他生产装置运行正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9.8.1

条“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严重影响且预计在三个月内不能恢复正常的会被风

险警示（ST）”的规定，公司预计不会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由于事故具体原

因正在调查分析中，对公司生产经营构成的影响正在评估中。 

中泰证券作为本期债券受托管理人，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

准则》第十二条、第十八条要求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并就鲁西化工

全资子公司聊城鲁西双氧水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发生安全事故的事项提醒投资

者关注相关风险。 

中泰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对本期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券持有

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

则》及本期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规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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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

资子公司聊城鲁西双氧水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发生安全事故的临时受托管理事

务报告》之盖章页）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